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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空置政府物业和土地 

2017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罗冠聪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有社区团体向本人反映，他们一直希望租用闲置的政府建筑物（包括

空置校舍）或土地推行社区经济项目，以创造就业及改善基层市民的生活。

然而，政府没有公开有关的申请程序和资料，以致他们难以落实该等项目。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现时各类闲置政府建筑物分别由哪些政府部门管理；该等部门有否

编制辖下闲置政府建筑物列表；如有，详情为何；如否，会否考虑编制该

等列表； 

 

（二）现时有计划及没有计划再作教育用途的空置校舍分别的数目；该等

数字按（i）区议会分区、（ii）负责管理的政府部门和（iii）至今的空

置年期（即一年以下、一至三年及三年以上）划分的数字分别为何； 

 

（三）过去三年，每年用于管理和保养空置校舍的开支为何，以及该等校

舍以短期租约（即租用期为三年或以下）出租予社区团体的次数； 

 

（四）有否计划交由单一政府部门负责整理所有闲置政府建筑物及土地的

资料，以及处理有关的租用申请；政府会否订定更清晰的处理闲置政府建

筑物准则，包括订明闲置年期的上限； 

 

（五）现时有何途径供社区团体查询租用各闲置政府建筑物及土地的申请

程序；及 

 

（六）过去五年，每年当局分别收到、批准及拒绝了多少宗社区团体／社

福机构租用闲置政府建筑物的申请，以及拒绝部分申请的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政府一向致力以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规划、拨用和管理土地及

物业，以善用公共资源，地尽其用。 

 

  在政府土地方面，根据发展局的资料，政府并无定义或统计俗称的「闲

置土地」（即未经批租或拨用的政府土地）。在未经批租或拨用的政府土地

中，只有部分适合作发展用途，而这类土地由「生地」变成可供发展的「熟

地」亦须经过不同阶段，包括进行各项必须的技术评估和法定程序、进行

地盘平整和道路改善工程，以及为发展提供所需基础设施等。因此，个别

政府土地未经批租或拨用，可能只反映当时并未作短期租约或其他临时用

途，但已有或正研究作长远用途，或正进行各项所需技术评估、程序或工

程，以待拨作长远发展或临时用途。这些土地不应被视为闲置。如有合适

的政府土地可供发展之用，政府会考虑把有关土地拨出作长远发展或临时

用途，包括以不同的形式给予非政府机构使用。 

 

  在政府物业方面，如有合适的过剩政府物业（即超出当时政府运作需

要），并得到相关政策局的政策支持，有关物业亦可以供非政府机构租用。 

 

  在谘询发展局、教育局、政府产业署、房屋署、地政总署及规划署后，

现回复罗议员提问的六个部份如下： 

 

（一）根据《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以下简称《规例》），政府

部门如有过剩政府物业，须负责有关物业的妥善管理和运用，尽快以可行

方法，物色其他合适的使用者（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政府产业

署备存部门提供过剩物业的资料。 

 

（二）根据教育局的资料，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底，教育局辖下共有 18

间空置和两间部分空置校舍，预留／保留作学校或其他教育用途。上述空

置校舍的资料（包括所属地区和停办学年）载于附件一。 

 

  至于教育局确认无需分配作学校或其他教育用途的空置校舍（以下简

称「前校舍」），教育局会按中央调配机制通知规划署及其他相关部门（例

如地政总署和房屋署），规划署便会考虑将有关前校舍用地建议作其他合

适的长远土地用途（例如政府、机构或社区、住宅及其他用途）。经政府

内部机制确定前校舍用地的长远土地用途后，规划署会把有关建议知会相

关部门（例如地政总署和房屋署等）进行适当的跟进工作。 

 

  根据发展局的资料，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底，规划署已按照中央调配



机制就 173间前校舍用地（注一）的长远用途进行检讨，并经政府内部机

制确定有关用地的长远土地用途。上述前校舍用地按所属地区划分的数字

载于附件二，其中 115间位于政府土地的前校舍由地政总署管理（注二），

其余分别由教育局、房屋署及政府产业署管理，或位于私人土地。规划署

及地政总署并没有备存有关前校舍的空置年期资料。 

 

注一：部份前校舍可能现已拆卸，或已安排作临时或拨作其他长远用途。 

 

注二：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底，当中 72 间已获批出作长远／短期用途

或快将开展长远用途或已有计划正由地政总署考虑中；35间已／将纳入空

置政府土地一览表，供申请作短期用途；五间因潜在的斜坡风险暂时并未

可供申请；以及三间地政总署正采取行动收回其管有权。 

 

（三）教育局负责管理位于分配予教育局拨地上的空置校舍。在二零一四

至一五至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教育局在管理空置校舍的开支分别为 95.7

万元及 122.1 万元，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预算开支则为 145 万元，主要

包括保安巡逻和检查、防治虫鼠、清理垃圾、清洁及除草工作。 

 

  地政总署管理前校舍用地的工作，是其辖下个别分区地政处所执行的

政府土地管制工作的一部分。地政总署管理前校舍用地的工作涉及在用地

上竖立政府告示板和围网、按需要剪草，以及按需要聘请保安员驻守用地

或定期巡逻保安服务等。基于时间所限，地政总署难以就过往三年用于管

理和保养前校舍用地的开支提供有意义的估算。 

 

  至于房屋署及政府产业署管理前校舍用地的相关开支在部门现有的

资源中调拨。 

 

  过去三年，以短期租约将前校舍用地分配予非政府机构使用的数目有

四宗。至于已预留／保留作教育用途的空置校舍，为善用土地资源，教育

局会每半年向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传阅一份已预留作教育用途但适合作短

期用途的空置校舍名单，以期在等待重用有关空置校舍作预留用途期间，

识别短期用途。由于有关空置校舍已预留／保留作教育用途，教育局不会

接受团体直接申请。 

 

（四）及（五） 

 

政府土地（包括前校舍用地） 

 



  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并无定义或统计所谓「闲置土地」。当具体长远

发展项目推展时，地政总署会负责处理有关可供发展用地的批租和拨用事

宜，例如通过政府卖地计划推出市场、拨予个别政策局或部门作指定用途，

或在获得相关政策局的支持下批租予非政府机构发展。 

 

  至于有待批租或拨用作长远发展用途的可发展用地，以及其他仍未被

规划作长远发展用途的政府土地，一般会由地政总署负责管理。为了善用

土地资源，地政总署会在可行和合适的情况下，将个别土地拨予个别政策

局或部门作临时用途、透过招标方式出租作不同的商业用途（例如收费公

众停车场），或在获得相关政策局支持下把用地直接租予某机构或团体用

于支持具体政策目标的临时用途。若个别政府土地毗邻私人土地又符合直

接批租的准则（包括该土地因位置、地形、面积等并非政府可独立出租给

申请人以外人士），地政总署亦可考虑把有关用地直接批租予申请人。以

上各种安排务求令可发展用地在长远发展用途落实前能地尽其用。 

 

  地政总署网页载有以短期形式使用空置的政府土地（包括其管理的前

校舍用地）作社区、团体或非牟利用途的申请手续资料。此外，地政总署

亦会将各分区内可供非政府机构申请作临时绿化或其他社区用途的土地

资料（包括其管理的前校舍用地资料），提供予所属的区议会、民政事务

处和分区福利办事处，以及备存于分区地政处，让公众免费查阅。为了进

一步便利公众查阅这些由地政总署管理可供非政府机构申请作短期用途

的前校舍用地资料，地政总署目前正积极部署网上查阅安排，并期望短期

内实施。 

 

  规划署亦正计划，将已按照中央调配机制确定长远土地用途的前校舍

用地清单，向相关民政事务处及地区福利办事处传阅，及存放于规划署规

划资料查询处，并上载至该署网页，以供市民查阅。正如其他政府用地一

样，任何团体若希望使用中央调配机制下处理的前校舍用地作特定「政府、

机构或社区」用途，首先需要取得与申请用途相关的政策局支持，并按照

既定机制向现时负责管理有关用地的政府部门申请使用校舍。规划署会考

虑就该前校舍用地已建议的长远土地用途、相关分区计划大纲图上土地用

途地带的规划意向、与用地附近的土地用途和环境是否配合，以及区内「政

府、机构或社区」用地或设施的供应及需求等因素，向相关政策局及部门

就有关申请提供意见。 

 

过剩政府物业 

 

  政府产业署备存部门提供过剩物业的资料。为便利非政府机构申请租



用，政府产业署正计划在该署的网页上载可供申请租用物业的基本资料及

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的手续，并处理非政府机构的有关查询。 

 

  过剩政府物业的处理准则，已列明于《规例》。根据《规例》，部门须

妥善管理和运用过剩政府物业，尽快以可行方法，物色其他合适的使用部

门，其次以商业模式出租或直接出租予获有关政策局支持的非政府机构。

在这个机制下，部门须致力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加快善用过剩物业。考虑

到有关物业的地点、物业状况及适用性不尽相同，因此并无就政府物业的

空置年期设硬性规限。 

 

（六）如非政府机构有意使用过剩政府物业，可向有关决策局或部门提出

申请租用，并寻求政策支持。由于有关申请由机构向各决策局或部门提出，

政府产业署并无备存申请及其他数据。 

 

 

完 


